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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1日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在近日发布了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余应敏认为，条例注重税法与

新会计准则的协调，缩小了应税所得与会计盈余间的差异，

实现了简化税制的目标。 新会计准则加大会计盈余与应税所

得差异 据分析，会计盈余是根据会计准则确认的在扣减当期

所得税费用之前的利润总额，强调客观与公允。应税所得是

根据税法规定计算确认的应税收益，强调及时足额缴税。这

些不同，导致会计盈余与应税所得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2007年1月1日实行的新会计准则，加大了这种差异。新会计

准则规定企业所得税核算只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更强调截至某时点，累计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

间的差额，更体现对差异动态变化的关注，加大了企业资产

、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间的暂时性差异。这使税法与会

计准则间的摩擦成本增加，企业涉税风险加大。 余应敏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新条例充分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在缩小应

税所得与会计盈余差异方面进行了调整，增强了新企业所得

税制与新会计准则间的互动。 资产计价差异得到协调首先，

会计盈余与应税所得之间资产计价的差异得到协调，包括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金融资产等。条例规定，资产的净值或

财产净值，是指有关资产、财产的计税基础减除已按规定扣

除的折旧、折耗、摊销、准备金等后的余额。这将减小会计

盈余与应税所得间的差异。 比如固定资产，新会计准则与现



行税法在对固定资产后续计量时，由于对折旧方法、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提取等处理不同，造成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的差异。新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折旧方

法等由企业自主确定，允许计提减值准备。现行所得税法规

定，固定资产税前扣除基本是按年限平均计提折旧，还规定

每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且不许计提减值准备。 条例考虑

到企业设备更新的实际，对折旧有所放宽，允许因技术进步

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和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

态的固定资产，可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

折旧。 再如无形资产，新会计准则规定，内部研发形成的无

形资产在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后发生的支出，可计入无

形资产成本；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而现行

所得税法规定，所有研发支出计入管理费用，可税前扣除；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按不低于10年期限摊销，摊销额

允许税前扣除。 条例承认了会计准则“符合资本化条件后发

生的支出可计入无形资产成本”的原则，并允许形成无形资

产的研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按无形资产成本的150％

摊销。这些调整，都缩小了会计盈余与应税所得间的差异。 

工资等扣除项目差异大大缩小 会计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确认

收益，强调风险转移和经济利益。税法更多采用收付实现制

确认应税所得，强调产品转移和表见利益，要求确认收入的

时点为收讫销售额或取得销售额凭据当天。税法仅在扣除项

目上运用权责发生制，即纳税人应在费用发生时确认扣除。 

条例对此差异作出突破性调整，规定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

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如

在扣除项目方面，工资、三费、借款费用等的扣除差异大大

缩小。按新会计准则，计入工资总额的职工工资和社保性缴

款等均可据实列支，而按现行所得税制则都有不同的税前扣

除限额比例，当期进行纳税调整，不作为暂时性差异。 条例

统一缩小了这些差异，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工资、薪金，允

许扣除；职工福利费、职工工会费等支出，分别可在不超过

工资、薪金总额14％和2％的部分内扣除。这些变化，有利于

企业降低纳税成本，吸纳人才。 再如借款费用的扣除变化。

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规定需要经过相

当长时间购建或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

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允许其借款费用

资本化，以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的投资状态。 条例承认了会计

准则这项精神，规定企业为购置或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经过12个月以上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

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应作

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成本，意味着可递延到以后各期税前扣除

，与会计准则保持一致。 有些扣除项目继续保持差异 对业务

招待费、企业准备金计提等扣除项目，条例则继续保持与会

计准则间的差异。 如业务招待费、广告宣传费，按会计准则

均可据实列支。而按现行税法，对业务招待费，内资企业在

销售收入3‰~5‰的限额内可据实扣除，外资企业分行业按收

入3‰~10‰的比例扣除；广告费支出，内资不超销售收入2%

的可据实扣除，外资无限制。 条例对这几项支出继续实行限

额扣除，但有调整。业务招待费支出，统一按发生额的60％

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5‰；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扣除不再分行业，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15％的部分准予

扣除。余应敏指出，这样处理科学，利于保持税收的稳定性

，也能避免企业随意进行税收盈余调整，将过多支出计入业

务招待费、广告费等。 再如各种准备金的计提。新会计准则

要求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基于谨慎性考虑，确保因

市场变化等原因导致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动能真实反映。现行

税制中，对会计计提的各项准备金，除按税法标准承认的坏

账准备金和金融企业提取的准备金外，其他各项准备金均不

许税前扣除。 条例对各项准备金的计提仍未予承认。余应敏

认为，在以后的所得税完善中，应考虑承认新会计准则的精

神，允许合理的准备金税前扣除。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

充满风险，计提各种准备金是企业防范风险的需要；另一方

面，对准备金税前扣除是世界普遍做法，我国已融入全球化

，税制与国际协调才能增强企业竞争力。 总的来说，此次企

业所得税制调整，在缩小计税所得与会计所得差异方面做了

很多努力，但长期来看，未来税法还应逐步体现会计的核算

原则，适当引入公允价值，使税额征收更符合实际。不过，

在计算收入、成本、费用时，税法与会计准则有些方面的差

异则应继续存在，如赞助费支出，保持这种差异，有利于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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